
1  

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定點醫師監測計畫 

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113.03.15 

 

一、緣由 

為建立與基層醫療院所醫師溝通聯繫管道並即時掌握

登革熱疫情訊息，遂規劃執行本方案。 

二、 執行方式： 

（一） 執行單位：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二） 協辦單位：台南市醫師公會、台南市診所協會 

（三） 定點醫師選定參考原則： 

1. 依據112年各診所通報量，擇定通報量前100名之

診所醫師進行合作與登革熱疫情監測。經查，該

100家診所涵蓋本市15個行政區，其餘22個行政

區因無定點醫師，則以衛生所作為定點醫師進行

通報與監測。本計畫選取對象以去年積極通報之

診所為選取之參考依據。 

2. 若未滿100家診所參與，則開放有意願之診所報

名參加。 

（四） 執行內容： 

1. 本府登革熱防治中心選定定點醫師名單，由醫

師公會、診所協會推動，建立定點醫師監測網，

主動與轄內之定點醫師進行合作，請定點醫師每

週至少通報2例疑似登革熱病例（通報定義請依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登革熱病例定

義」）。衛生所派員至診所收回檢體進一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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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府登革熱防治中心進行疫情調查與通報情形彙

整。 

3. 本計畫於113年4月1日起執行，通報數前8,000例

給予相關獎勵（現金或等值禮券）。 

（五） 回饋機制： 

1. 針對合作之定點醫師給予聘書。 

2. 本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提供之公費NS1試劑。 

3. 使用本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提供之公費NS1試劑： 

(1) 篩檢且完成登革熱通報者，通報前1,000名之

登革熱疑似個案，給予通報醫師每例獎勵金

300元（現金或等值禮券） 

(2) 篩檢且完成登革熱通報者，通報後7,000名之

登革熱疑似個案，給予通報醫師每例獎勵金

200元（現金或等值禮券）。 

(3) 通報前200名之登革熱確診個案，給予通報醫

師每例獎勵金2,000元（現金或等值禮券）。 

4. 爾後每年回饋方式，將另案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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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概算表： 
 單價 數量 總額 備註 

PCR檢驗 180 8,000 1,440,000 
每週 2例，共計 100間

診所及 26家衛生所 

陽性分型與抗體檢測 250 630 157,500 以 5%陽性率進行計算 

 300 1,000 300,000 
1.每週至少 2例，通報

超過 2例仍會給予相關

獎勵。 

2.定點監測點共計 100

間診所及 26家衛生所 

現金或等值禮券 

200 7,000 1,400,000 

2,000 200 400,000 

通報前 200名之登革熱

確診個案，給予通報醫

師較高之獎勵 

總計   3,6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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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